Q1：汽車行照有效日期到期，如何換發行照？
A1： 
(一)汽車行車執照每3年換發一次。 

(二)應備文件： 

1.行車執照(並經定期檢驗合格)。 

2.汽車強制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應在30日以上)。
(三)辦理地點：各公路監理機關汽車換照窗口或以網路、超商及通信換照方式辦理。
(四)規費：新台幣200元（通信辦理者以郵撥方式繳納，並支付劃撥手續費7元及附回郵掛號費25元）。
Q2：機車行車有效日期到期，如何換發行照？ 

A2： 
(一) 機車行車執照每2年換發一次。
(二) 應備文件： 

1.行車執照。 

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應在30日以上)。  

(三) 辦理地點：各公路監理機關汽車換照窗口或以網路、超商及通信換照方式辦理。
(四) 應納燃料費及規費： 

50c.c.以下新台幣750元（燃料費600元、規費150元）、51c.c.-125c.c.新台幣1050元（燃料費900元、規費150元）、126c.c.-250c.c.新台幣1350元（燃料費1200元、規費150元）、251c.c.-500c.c.新台幣1950元（燃料費1800元、規費150元）501c.c.以上新台幣2550元（燃料費2400元、規費150元）。 

Q3：汽、機車行車執照損壞或遺失，如何申請換發或補發？ 

A3：
(一)應備文件： 

1.車主身分證正本（個人名義）; 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文(公司含登記表)或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明書（公司行號名義）。 

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應在30日以上)。 

3.印章（非越區辦理者免具）。 

4.汽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二)辦理地點：各公路監理機關車輛管理課（股）異動窗口。 

(三)規費：汽車行照費新台幣200元、機車行照費新台幣150元。 

(四)注意事項： 

1.公司行號繳驗之上揭證明文件為影本者，另繳驗該公司、行號最近一期繳納營業稅證明文件影本。 

2.如有違規案件未結或積欠牌照稅、燃料費者，請先結清（如在最近2個月內繳納者，請檢附收據）。 

3.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不滿30日者，不得補發行車執照。 

4.汽車及大型重型機車已屆指定檢驗日期者，應先辦理檢驗合格。
Q4：.如何辦理小型自用車或機車過戶？ 

A4：

(一)應備證件： 

1.過戶登記書。 

2.買賣雙方國民身分證正本（個人名義;委託汽車買賣業以外之他人代辦者，應繳驗雙證件，請詳閱注意事項6）; 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文(公司含登記表)或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明書（公司行號名義）。 

3.買賣雙方印章。 

4.原車主行車執照。 

5.新車主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應在30日以上)。 

6.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機車免）。 

(二)辦理地點：各公路監理機關異動窗口辦理。 

(三)規費： 

汽車行照費新台幣200元、機車行照費新台幣150元。 

機車行車執照屆(逾)有效日期者應同時繳納二年燃料使用費。 

(四)注意事項： 

1.公司行號繳驗之上揭證明文件為影本者，另繳驗該公司、行號最近一期繳納營業稅證明文件影本。 

2.如有違規案件未結或積欠牌照稅、燃料費者，請先結清，並應先繳清當年期稅費（如在最近2個月內繳納者，請檢附收據）。 

3.車輛如有動產擔保交易登記者，應先辦妥註銷登記；經法院查封或經司法、治安、稅捐等機關通知禁止異動之車輛，未經塗銷，不准辦理車輛過戶。 

4.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不滿30日者，不得辦理過戶登記。 

5.出廠10年以上之汽車及出廠5年以上之機車辦理過戶時，需先行臨時檢驗合格後辦理。 

6.以個人名義委託汽車買賣業以外之他人代辦過戶者，除繳驗上述應備證件外，應另繳驗代辦人身分證與汽車所有人(含買賣雙方)有效之駕駛執照或全民健康保險卡或護照等證明文件。但汽車所有人有效之駕駛執照或全民健康保險卡或護照等證明文件得以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認證文件代替之。

Q5：如何辦理汽機車所有人名稱及地址變更？ 

Q5：

(一)應備文件： 

1.車主身分證正本（個人名義）; 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文(公司含登記表)或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明書（公司行號名義）。 

2.印章（變更姓名需具）。 

3.行車執照。 

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應在30日以上)。 

(二)辦理地點：各公路監理機關異動窗口或以通信換照方式辦理。 

(三)注意事項： 

1.公司行號繳驗之上揭證明文件為影本者，另繳驗該公司、行號最近一期繳納營業稅證明文件影本。 

2.如有違規案件未結或積欠牌照稅、燃料費者，請先結清（如在最近2個月內繳納者，請檢附收據）。 

3.有動產擔保設定者應檢附債權人同意書，如變更至外區者另檢附契約書影本，並加收變更登記費450元。 

4.依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不滿30日者，不得辦理變更登記。。 

5.汽車及大型重型機車已屆指定檢驗日期者，應先辦理檢驗合格。
Q6：如何申辦增設住居所、就業處所地址？ 

A6：

1.凡以個人名義登記之汽、機車牌照者，可依規定至公路監理機關填寫增設「住居所、就業處所地址」申請書辦理。 

2.可親自或委託他人（需查驗受託人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辦理，亦可採通信、傳真、電子信箱等方式向公路監理機關依格式申請。採通信、傳真、電子郵件方式辦理者，車籍部分應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及行照內面影本以供查驗。 

3.民眾辦妥增設住居所或就業處所地址後，公路監理機關各項便民服務通知事項、公路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等法令規定之行政文書之送達，皆以住居所或就業處所地址寄發。
Q7：.汽機車號牌損壞或遺失，如何辦理繳銷牌照登記及重新申領牌照？ 

A7：

(一)應備文件： 

1.異動登記書2張。 

2.車主身分證正本（個人名義）; 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文(公司含登記表)或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明書（公司行號名義）。 

3.印章（非越區辦理者免具）。 

4.行車執照。 

5.原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6.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應在30日以上)。 

7.損壞之號牌汽車2面、機車1面或警察機關遺失報案證明（汽車號牌如遺失1面，另1面應繳回）。 

(二)辦理地點：至各公路監理機關先行辦理車輛臨時檢驗合格後重行換領新牌，再至異動窗口辦理。 

(三)規費： 

1.號牌費（汽車600元、機車300元）。 

2.行車執照費（汽車200元、機車150元，行照有效日期在1個月以上者免換照）。 

3.檢驗費（大型車600元、小型車450元、機車200元）。 

(四)注意事項： 

1.公司行號繳驗之上揭證明文件為影本者，另繳驗該公司、行號最近一期繳納營業稅證明文件影本。 

2.如有違規案件未結或積欠牌照稅、燃料費者，請先結清（如在最近2個月內繳納者，請檢附收據）。 

3.遺損換牌除應先經臨時檢驗外，如車輛已屆或逾定期檢驗者應一併辦理定期檢驗。 

4.有動保設定者應檢附債權人同意書並繳納規費450元。 

5.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不滿30日者，不得辦理重領牌照。
Q8：汽機車失竊，如何辦理註銷牌照登記？ 

A8：

(一)應備文件： 

1.車主身分證正本、通信辦理者可用影本（個人名義）; 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文(公司含登記表)或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明書（公司行號名義）。 

2.印章（非越區辦理者免具）。 

3.行車執照。 

4.原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5.警察機關車輛失竊報案證明單。 

(二)辦理地點：各公路監理機關異動窗口辦理。 

(三)注意事項： 

1.公司行號繳驗之上揭證明文件為影本者，另繳驗該公司、行號最近一期繳納營業稅證明文件影本。 

2.如有違規案件未結或積欠牌照稅、燃料費者，請先結清（如在最近2個月內繳納者，請檢附收據）。 

3.行車執照遺失應同時申請補發。 

4.車輛如有動產擔保交易登記者，應先辦妥註銷登記。

Q9：.汽機車所有人死亡，如何辦理死亡繼承過戶登記？ 

A9：

(一)應備文件： 

1.繼承人身分證、印章。 

2.行車執照。 

3.繼承人名義投保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效期間應在30日以上)。 

4.原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5.遺產稅完免稅證明或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機車免）。 

6.繼承證明（拋棄（繼承）權同意書或家族會議決議書及全戶戶籍謄本或法院認證文件）。 

(二)辦理地點：各公路監理機關異動窗口辦理。 

(三)規費：行照費（汽車200元、機車150元，機車行照到期者應同時繳納2年燃料費）。 

(四)注意事項： 

1.如有違規案件未結或積欠牌照稅、燃料費者，請先結清（如在最近2個月內繳納者，請檢附收據）。 

2.汽車如屆（逾）定檢期，須經檢驗合格。 

3.出廠10年以上之汽車及出廠5年以上之機車應先經臨時檢驗合格。

Q10：汽車定期檢驗次數之規定如何？

A10：

1.自用小客車（LPG車、租賃車除外）新領牌照後出廠未滿5年者免檢驗，出廠5年以上未滿10年者每年檢驗1次，10年以上者每年檢驗2次。 

2.出廠年份逾10年之營業大客車每年至少檢驗3次。 

3.拖車新領牌後每年檢驗1次。 

4.租賃車新領牌照後出廠未滿3年者免檢驗，出廠3年以上未滿6年者每年檢驗1次，6年以上者每年檢驗2次。
5. 其他非上述汽車出廠未滿5年者每年檢驗1次，5年以上者每年檢驗2次。
